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嚴重事故報告第 4 / 2 0 1 0 號  

 

飛機型號：  空中巴士 A340-300 

登記標誌：  OH-LQD 

製造年份： 二零零八年  

發動機數目和種類：  四台 CF MI 公司的 C F M 5 6 - 5 C 4 / P 渦輪發動機  

事故日期和時間：  

 

協 調 世 界 時 二 零 一 零 年 十 一 月 二 十 六 日 1724  時

(本地時間二零一零年十一月二十七日  0124  時 )  

事故地點：  香港國際機場 (代號  V H H H )   

 

事故性質：  

 

 

一架獲得從 07L 跑道起飛許可的芬蘭航空空中巴士

A340-300，誤入並試圖於滑行道 A 起飛。航空交通管制員察

覺情況有異，立即指示機師中止是次試圖起飛。根據《國際

民用航空公約》附件 13，是次事故被定為嚴重事故。 

航班種類：  定期公共運輸航班  

機上人數：  機組人員： 14 人   乘客： 258 人  

死亡人數：  無  

重傷人數：  機組人員：無    乘客：無  

機長執照：  航空運輸飛行員執照  

機長年齡：  50 歲  

機長飛行經驗：  11  555 小時 (其中 1  310 小時操作相同型號飛機 )

其他機組人員  駕駛艙： 2 人  

機艙： 11 人  

資料來源：  嚴重事故調查  



 

1. 二零一零年十一月二十六日 1724 時，一架飛往芬蘭赫爾辛基的芬蘭航空航班 FIN070

（空中巴士型號 A340-300，登記標誌 OH-LQD）誤入並試圖在滑行道 A 起飛。航空交

通管制員察覺情況有異，立即指示機師停止滑跑並及時中止是次試圖起飛。當時滑行道 A

並無其他交通，事件中並無人受傷或航機損壞。是次事故被界定為嚴重事故，民航處已

根據《國際民用航空公約》附件 13 規定向國際民航組織匯報。民航處意外調查部派出擁

有各航空類別專業經驗的合資格調查員（包括航空交通管制員、機師及機場專家）組成

調查小組進行調查，以判斷導致事故的原因。芬蘭空中意外調查局及法國航空安全監察

分析局分別以航機的飛機登記國及飛機製造國身份，委派授權代表參與調查。 

二零一零年十一月二十六日於香港國際機場試圖在滑行道 A起飛事故的初步調查報告 

(芬蘭航空070,空中巴士型號A340‐300，登記標誌OH‐LQD) 

 

  (所有時間均為協調世界時。香港時間為協調世界時加八小時。) 

 

 

2. 事故於晚上發生，當時 FIN070 獲得航空交通管制員指示，由滑行道 B 西行往 07L

跑道起飛。當航機駛至接近滑行道 B 西面盡頭，航空交通管制員發出起飛指令，批准航

機於 07L 跑道起飛。航機從滑行道 B 末端右轉往 07L 跑道，但隨後過早右轉並進入滑行

道 A（滑行道 A 與 07L 跑道並行，位於滑行道 B 及 07L 跑道之間）。航空交通管制員透

過在控制塔設置的先進場面活動引導和控制系統，觀察到航機於滑行道 A 開始起飛滑

跑，情況有異，立即指示機師中止滑跑，航機於滑行道 A5 側位置停止，距離滑跑起動位

置（滑行道 A 西面起點）約 1 400 米。 

 

3. 調查小組已檢查相關記錄，包括空管監察及通訊記錄、天氣報告及機場地面照明系

統記錄。事發當日天氣良好，能見度為 10 公里、雲底 2 500 呎高，並無雨量紀錄。調查

小組初步判斷，天氣並非導致事故的因素。由於南面跑道作正常維修關閉，跑道燈及滑

行道燈根據 07L 單跑道運作以正常操作模式設定。事故後，機場控制塔當值監督指示停

機坪控制人員進行目視檢測，確定跑道燈和滑行道 A 及 B 的滑行道燈（包括停止線燈）

全部運作正常。翻查空管無線電錄音資料顯示，航空交通管制員及 FIN070 之間的通訊正

常，機師根據正常無線電通訊程序確認獲取相關資料及指引。 

 

4.   法國航空意外調查當局，即法國航空安全監察分析局獲邀分析由數碼飛行數據記錄

器及快速選取記錄器下載的數據。該局已提交初步資料，資料現正由民航處的技術專家

進行分析。 

 

5.   調查工作繼續進行，為審慎起見，調查小組認為有需要實施一項航空交通管制臨時

程序，以減低事件再次發生的機會。因此，香港的航空交通管制部於二零一零年十一月

二十九日發出一項作業指令，作為額外的預防措施。該指令要求當 07L 跑道使用時，空

中活動管制員在確定飛機完全駛過滑行道 A 後，才會發出起飛許可。 



 
 

6.   調查期間如需要作出安全建議，調查小組會即時發布有關建議。 

 

 

 

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二十三日 

 

本初步報告所載各項有關是次嚴重事故的事實，是根據初步報告發出前所得資料確定，

必須視為初步資料，如有額外證據，即會修改或更正。 


